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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11 - 20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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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牦牛生乳是青海省特色的乳品资源，具有蛋白质、脂肪等营养物质含量高的特点，为发挥和有效利用牦牛生乳的资源优势，规范青海省内牦牛生乳产业健康发展，推进青海特色资源产品开发和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标准。

本文件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次修订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

更新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GB 5009.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相对密度的测定》和GB 5009.23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和乳制品酸度的测定》；
删除了“感官要求”中“杂质”项目；

“理化指标”中增加“共轭亚油酸”指标；

删除了“挤乳、运输和贮存”中“挤乳”项目增加“采样”项目。

本文件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提出。
本文件在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备案后发布并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青海韵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青海省畜牧总站、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玉树州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青海净草农牧开发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占清、包温奎、张亚君、刘双德、马晓芳、张立成、多杰扎西、刘丽、张银超、赵建俊、莫延存、李晨华、黄俊、蔡敏、贾利蕊、许威、韩生财、侯建华、王云珍、赵丹杨、刘淑娟、马秀珍、黄启文、郭靓、于欣悦、吕瑛、祁晖、张永顺、伦启航、李楠、杨生伟、金启玲、刘宝汉、陈元标。
原文件于2019年首次发布， 2025年第一次修订。

牦牛生乳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牦牛生乳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采样、运输和保存。

本文件适用于牦牛生乳，不适用于即食生乳。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500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相对密度的测定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GB 5009.2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酸度的测定

GB 5413.3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和乳制品杂质度的测定
GB 5413.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冰点的测定
GB 5413.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和乳制品中非脂乳固体的测定

NY/T 1671     乳及乳制品共轭亚油酸（CLA）含量测定

NY/T 2362     生乳贮运技术规范
NY/T 4631     生乳采样技术规范

术语和定义
牦牛生乳
牦牛生乳是指青海省境内养殖的健康牦牛乳房中挤出的无任何成分改变的常乳。产犊后七天内的初乳、应用抗生素期间和休药期间的乳汁、变质乳不应作牦牛生乳。

技术要求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1的要求
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检 验 方 法

	色  泽
	呈乳白色或微黄色。
	取适量试样置于50mL洁净烧杯中，在自然光下观察色泽和组织状态，嗅其气味，用温开水漱口后尝其滋味。

	滋味、气味
	具有牦牛乳固有的香味，无异味。
	

	组织状态
	呈均匀一致液体，无凝块、无沉淀，无肉眼可见的异物。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2的规定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 验 方 法

	冰点a/（℃）
	-0.500～-0.560
	 GB 5413.38

	相对密度/（20℃/4℃）               ≥
	1.028
	GB 5009.2

	蛋白质/（g/100g）                   ≥
	3.8
	GB 5009.5

	脂肪/（g/100g）                     ≥
	5.0
	GB 5009.6

	杂质度/（mg/kg）                    ≤
	4.0
	 GB 5413.30

	非脂乳固体/（g/100g）               ≥
	10.0
	 GB 5413.39

	共轭亚油酸/（mg/kg）                ≥
	400.0
	 NY/T 1671

	酸度/（。T）
	12～20
	  GB 5009.239

	a  挤出3 h后检测。


微生物指标
应符合表3的规定。
微生物指标
	项  目
	限量〔CFU/g(mL)〕
	检 验 方 法

	菌落总数                   ≤
	2×106
	GB 4789.2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的规定。
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GB 2761的规定。

农药残留限量和兽药残留限量
农药残留量应符合GB 2763及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告。

兽药残留量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告。

采样、运输和保存
采样应符合NY/T 4631、运输和保存应符合NY/T 236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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